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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各国收到的答复 
 

日本 

 [原件 英文] 

[2001 年 11 月 1 日] 

 

1. 日本高度赞赏不限成员名额的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工作组在格哈特 哈

夫内主席有力领导下所做的工作 另外 如果没有国际法委员会的宝贵贡献 工

作组也不能取得如此多的进展  

2. 在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领域制订一项公约非常重要 因为它将推动

国际法的编纂 并为国家和私营方之间的交易提供稳定和可预见性 自 1991 年

向第六委员会提交草案以来 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进展 剩余的

争论之点寥寥无几 日本认为 通过将于 2002 年 2 月举行的特设委员会会议期

间的激烈辩论 可在这些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日本希望有关该议题的全部努力终

将结出公约之果  

3. 在以下各段 日本仅具体评论五个未决实质问题中的三个问题 即项目 2 合

同或交易的商业性质的定义 项目 3 涉及商业交易的国家企业或其他实体的概

念 和项目 5 针对国家财产的强制措施 因为有关其他两个项目的分歧已经

非常小 日本可能在其他场合对草案作进一评论  

  

合同或交易的商业性质的定义 

4. 在该项目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不过对于在确定某一合同或交易是否为一

项 商业交易 时应考虑的内容仍存在一些分歧意见 工作组成功地将分歧意见

归纳为两项主要备选案文 一项案文认为应完全由国家法院斟酌决定在作此决定

时应考虑的内容 另一项案文则说明作此决定时的参照点 允许除 性质 标准

之外 以某种方式引入 目的 标准  

5. 日本质疑在确定某一合同或交易是否为一项 商业交易 时 性质 标准的

充分性 国家法律和法院裁决方面的先例也似乎显示有关该问题的国家惯例甚少

交集 目前 看来最好由国家法院斟酌决定何谓 商业交易  

6. 因此日本认为 在主席报告 A/C.6/55/L.12 第五章提出的三项备选案文

中 备选案文一最为可取 不过日本也准备考虑其他备选案文 以便尽早完成该

项目 因为备选案文二和三仍为国家法院留出某些酌处余地  

涉及商业交易的国家企业或其他实体的概念 

7. 国际法委员会 1991 年提交的初稿载有一项国家企业条款 反映在拟订初稿

时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企业 分离的财产 但是该条款蕴含的危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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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可能躲藏在国家企业之后 在与这些企业有关的问题上被豁免承担责任 自

那时以来国际社会的情况发生巨大变化 所以 如日本在工作组讨论中所指出

日本继续质疑在草案当前版本中保留有关该问题的条款的必要性 因此日本赞成

删除该款  

8. 不过日本愿意考虑主席提出的备选案文二 关于该备选案文 包括日本在内

的一些会员国关切的是 工作组讨论的提法提供了对此提法作相反解释的可能

性 使得国家企业或其他实体如果没有独立法律身份 则可在商业交易方面自动

享有国家豁免 主席通过增加 在不影响其它条文的条件下 这些文字 消除了

此项关切 日本赞赏主席为此作出的努力 不过仍须对该备选案文作一些研究

尤其是必须澄清 在不影响其它条文的条件下 这些文字在何程度上影响国家企

业或国家设立的其他实体享有国家豁免的程度  

  

免于强制措施的国家豁免 

9. 日本支持主席报告第五章提案中的基本构想 即为判决前和判决后强制措施

分别设条 或在可取时 在一条内分设不同的款 对判决前强制措施的实行施

加更严格的限制 日本持此观点的原因是 判决前强制措施有可能被滥用 因为

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对有关事项不作认真考虑即作出实施此类措施的决定的情况  

10. 日本的理解是 在该问题上仍然存在的重大争议之一是 在两项备选案文第

1(a)款和(b)款所指情况之外 是否应在针对国家财产实施判决后强制措施之前

给予宽限期 不过仍有一些会员国不支持区分判决前和判决后强制措施 日本支

持原则上应由国家自愿执行判决的构想 因此日本更赞成备选案文二而不是备选

案文一 日本也对宽限期的长短持灵活立场 备选案文二第 2款中 除非适用的

国际法规则另有规定 这些文字不够清楚 似乎允许作不适当的广泛解释 因此

日本提议将这些文字改写为 除非该国为缔约国的国际协定另有规定  

11. 如果在特设委员会进一步讨论之后仍然无法构想该问题的解决 在这种情况

下 日本也准备选择不对强制措施作任何规定 毕竟在该问题上看来不存在公认

的国际法规则 不过最好能有关于这一点的某种规定 不妨参考上文第 10 段的

思路  

 

 


